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广州凌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接到全资子公司佛山市顺德区凌鲲
贸易有限公司的通知，其工商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现已办理完成相关工商变更手续及备案手
续，并取得了佛山市顺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具体内容如下：

一、本次变更登记事项
登记事项

法定代表人

企业类型

变更前

陈鹏辉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变更后

彭智花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二、本次变更后的工商登记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佛山市顺德区凌鲲贸易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6559131116R
法定代表人：彭智花
成立日期 2010年7月14日
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小黄圃居委会朝桂南路1号高骏科技创新中心3座2205单

元
经营范围：不带有储存设施经营（贸易经营）：苯乙烯[稳定的]96、吡啶98、丙酮137、2-丁

酮 236、2-丁氧基乙醇 249、二甲苯异构体混合物 358、二甲基二氯硅烷 436、N,N-二甲基甲酰

胺 460、二异丁基酮 713、环己酮 952、甲苯 1014、甲醇 1022、2-甲基-1-丙醇 1033、4-甲基-2-
戊酮1059、甲醛溶液1173、2-甲氧基乙酸乙酯1199、4-羟基-4-甲基-2-戊酮1636、2-羟基丙
酸甲酯1638、溶剂油[闭杯闪点≤60℃]1734、1,3,5-三甲基苯1801、石脑油1964、双戊烯2010、1,
2,4,5-四甲苯 2029、1,2,3,6-四氢化苯甲醛 2072、松油精 2101、碳酸二甲酯 2110、乙醇[无水]
2568、乙酸乙二醇乙醚 2648、乙酸乙酯 2651、乙酸正丁酯 2657、乙酸仲丁酯 2660、正丁醇
2761、正磷酸 2790、含易燃溶剂的合成树脂、油漆、辅助材料、涂料等制品[闭杯闪点≤60℃]
（2828,醇酸树脂、酚醛树脂、有机硅树脂、环氧树脂、丁醇改性酚醛树脂、三聚氰胺甲醛树酯、
三聚氰胺树脂、干性醇酸树脂、无油醇酸树脂、不干性醇酸树脂、不饱和聚酯树脂、甲醇改性三
羟甲基三聚氰胺甲醛树脂、苯代三聚氰胺甲醛树脂、硅钢片树脂、氨基树脂、聚氨基甲酸酯树
脂、聚氨酯树脂）。不含剧毒品；除以上项目外的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货物或技术进出口
（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备查文件
1、《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
2、《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广州凌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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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凌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近日接到控股股东德华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德华集团”）有关办理股权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基本情况

1、本次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德华集团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及
一致行动人

是

本次解除质押股数(股)

40,00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
例

17.44%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5.18%

起始日

2020-01-08

解除
日期

2023-02-22

质权人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德清
支行

2、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德华集团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是

本次质押数量(股)

40,000,0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17.44%

占 公 司 总
股本比例

5.18%

是 否 为 限
售股

否

是 否 为 补
充质押

否

质 押 起 始
日

2023- 02-
21

质 押
到期日

至质权人申请
解除质押为止

质权人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湖州德清支行

质押用途

偿还债务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德华
集团

德华
创投

丁鸿敏

合计

持股数量

229,344,885

50,813,008

20,325,204

300,483,097

持股比例

29.68%

6.57%

2.63%

38.88%

本次质押情况
变动前质押股

份数量

111,000,000

0

0

111,000,000

本次质押情况
变动后质押股

份数量

111,000,000

0

0

111,000,000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48.40%

0

0

36.94%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14.36%

0

0

14.36%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限
售数量（股）

0

0

0

0

占已质押股
份比例

0

0

0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限售
数量

0

0

15,243,903

15,243,903

占未质押股
份比例

0

0

75%

5.07%

注：丁鸿敏所持限售股份性质为高管锁定股，故上表中的“未质押股份限售数量”系高管

锁定股。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解除质押及质押登记证明。

特此公告。

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2月23日

证券代码：002043 证券简称：兔宝宝 公告编号：2023-013

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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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通知及公告

2023年2月8日，公司董事会在巨潮资讯网站、《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

《证券日报》上刊登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1）2023年2月23日（星期四）14：30。
（2）网络投票时间：网络投票系统包括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

址：http://wltp.cninfo.com.cn）。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3年 2月

23日（星期四）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2月23日（星期四）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

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安徽省合肥市梅山路18号国元证券七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沈和付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9人，代表股份数2,334,708,150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5020%。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有8人，代表股份

数 1,801,076,23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273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31人，代表

股份数533,631,91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287%。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为逐项表决议案，所有子议案均属于以普通决议通过的议案，且均已获得出席本

次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同意通过。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部分股东为交易对方。

关联股东安徽国元金融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安徽国元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对议案1.01
回避表决，上述股东共持有公司股份1,537,280,750股；

关联股东建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对议案 1.02回避表决，上述股东共持有公司股份

263,041,225股；

关联股东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全柴集团有限公司、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等相关关联股东对议案1.05回避表决，上述股东

共持有公司股份479,004,789股。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境内外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本议案为逐项表决议案，所有子议案均属于以普通决议通过的议案，且均已获得出席本

次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同意通过。

公司不是失信责任主体，发行境内外债务融资工具方案如下：

1.发行主体、发行方式及发行规模

本次公司债务融资工具由本公司或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作为发行主体，若发行融资债权资

产支持证券则本公司作为原始权益人。

境内债务融资工具按相关规定由中国证监会、人民银行及其他相关部门审批或备案，以

一次或多次或多期的形式在中国境内公开或非公开发行；境外债务融资工具按照相关规定以

一次或多次或多期的形式在中国境外公开或私募发行。

在确保公司各类风险控制指符合相关要求、债务融资工具的发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对发

行上限要求的前提下，全部境内外债务融资工具的待偿还余额合计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期末

经审计合并报表净资产额的200%（不含债券正回购、债券质押式报价回购产品，以外币发行

的，按照每次发行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汇

率中间价折算）。

每次具体发行主体、发行规模、发行时机、发行品种、币种、分期和发行方式授权董事会，

并同意董事会转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法律法规及监管机构的意见和建议、公司资金需求

情况和发行时市场情况，从维护公司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出发在前述范围内全权确定。

2.债务融资工具品种

本议案所指的境内外债务融资工具包括但不限于：（1）在银行间市场发行的证券公司短

期融资券、金融债及开展同业拆借业务；（2）在交易所市场公开及非公开发行的公司债券、次

级债券（含永续次级债券）、次级债务、证券公司短期公司债、融资债权资产支持证券（ABS）；

（3）场外市场发行的收益凭证和开展信用业务收益权转让融资；（4）境外发行的美元、欧元等

外币及离岸人民币公司债券、票据、次级债券（含永续次级债券）、次级债务；（5）金融行业监管

机构许可的、证券公司可发行的其他融资品种。

本议案所涉及的债务融资工具均不含转股条款，不与公司股票及其任何权益衍生品挂

钩。

本次公司债务融资工具的品种及具体清偿地位授权董事会，并同意董事会转授权公司经

营管理层根据相关规定及发行时的市场情况确定。

3.债务融资工具的期限

本次公司债务融资工具的期限均不超过10年（含），但发行永续债券的情况除外，可以为

单一期限品种，也可以为多期限混合品种。具体期限构成和各期限品种的规模授权董事会，

并同意董事会转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相关规定及发行时市场情况确定。

4.债务融资工具的利率

本次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利率及其计算和支付方式授权董事会，并同意董事会转授权公

司经营管理层与承销机构（如有）协商，并根据发行时市场情况，依照债务融资工具利率管理

的有关规定确定。

5.担保及其他安排

本次债务融资工具由本公司及/或第三方提供（反）担保、出具支持函的，按每次发行结构

而定，具体提供（反）担保、出具支持函的安排授权董事会并同意董事会转授权公司经营管理

层按每次发行结构确定。如发生担保事项，公司应严格按照担保相关规定执行。

6.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募集资金将用于满足公司业务营运需要，调整公司债务结构，

补充公司营运资金，偿还公司债务和/或项目投资等用途。各融资工具的具体用途授权董事

会，并同意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公司业务和经营需求确定，并符合金融行业监管

部门或交易场所的相关规定。

7.发行价格

本次债务融资工具的发行价格授权董事会，并同意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依照发行

时的市场情况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确定。

8.发行对象及债务融资工具发行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本次债务融资工具的发行对象为符合认购条件的境内外机构投资者及/或个人投资者及/
或其他合格投资者。具体发行对象授权董事会，并同意董事会转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相

关法律法规、市场情况以及发行具体事宜等依法确定。

本次债务融资工具可向公司股东配售，具体配售安排（包括是否配售、配售比例等）授权

董事会，并同意董事会转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市场情况以及发行具体事

宜等依法确定。

9.债务融资工具上市或转让

就本次债务融资工具申请上市或转让（如涉及）相关事宜，授权董事会，并同意董事会转

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发行时市场情况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部门要求

确定。

10.债务融资工具的偿债保障措施

在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时，授权董事会，并

同意董事会转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决定公司可根据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的强制性要求

（如适用）采取如下措施：

（1）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2）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3）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4）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11.融资债权资产支持证券所涉基础资产买卖

同意公司将基于融资融券业务合同项下的融出资金债权和其他权利及其附属担保权益

转让给计划管理人设立的融资债权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12.决议有效期

本次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5年

12月31日止。

如果董事会及/或公司经营管理层已于授权有效期内决定有关本次债务融资工具的发行

或部分发行，且公司亦在授权有效期内取得监管部门的发行批准、许可、备案或登记的（如适

用），则公司可在该等批准、许可、备案或登记确认的有效期内完成有关本次债务融资工具的

发行或有关部分发行。

13.本次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授权事项

为有效协调本次公司发行债务融资工具及发行过程中的具体事宜，授权董事会，并同意

董事会转授权经营管理层，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监管机构的意见和建议，在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的框架和原则下，从维护公司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出发，全权办理发行公司境内外债

务融资工具的全部事项，包括但不限于：

（1）依据适用的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和公司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的决议，根据

公司和相关债务市场的具体情况，制定及调整发行公司债务融资工具的具体发行方案，包括

但不限于发行主体、发行时机、币种、发行数量和发行方式、发行条款、发行对象、期限、是否一

次、多次或分期发行或多品种发行，以及各次、各期及各品种发行规模及期限的安排、面值、利

率的决定方式、定价方式、发行安排、（反）担保函或协议、支持函安排、评级安排、具体申购办

法、是否设置回售条款和赎回条款、具体配售安排、募集资金用途、登记注册、公司债务融资工

具上市和/或转让及上市和/或转让场所、降低偿付风险措施、偿债保障措施等与公司债务融资

工具发行有关的全部事宜；

（2）决定聘请中介机构，签署、执行、修改、完成与本次公司债务融资工具发行相关的所有

协议和文件（包括但不限于保荐协议、承销协议、（反）担保函或协议、支持函或债券契约、聘用

中介机构的协议、受托管理协议、清算管理协议、登记托管协议、上市协议及其他法律文件等）

以及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证券上市地的上市规则进行相关的信息披露；

（3）为公司债务融资工具发行选择并聘请受托管理人、清算管理人，签署受托管理协议、

清算管理协议以及制定债务融资工具持有人会议规则（如适用）；

（4）办理本次公司债务融资工具发行的一切申报、上市、转让事项，包括但不限于根据有

关监管部门的要求制作、修改、报送本次公司债务融资工具发行、上市、转让及本公司、发行主

体及/或第三方提供（反）担保、支持函的申报材料，签署相关申报文件及其他法律文件；办理

每期融资债权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的申报、发行、设立、备案以及挂牌和转让等事宜；

（5）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依据监管

部门意见、政策变化，或市场条件变化，对与本次公司债务融资工具发行有关的事项进行相应

调整，或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继续进行本次公司债务融资工具发行的全部或部分工作；

（6）办理与本次公司债务融资工具发行有关的其他相关事项；

（7）在上述授权基础上，董事会转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代表公司根据股东大会的决议及

董事会授权具体处理与本次公司债务融资工具发行有关的一切事务。

上述授权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止或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

毕孰早之日止（视届时是否已完成全部公司境内外债务融资工具发行而定）。若公司已于授

权有效期内取得监管部门的发行批准、许可、备案或登记的（如适用），则公司可在该批准、许

可、备案或登记确认的有效期内完成有关公司境内外债务融资工具的发行或部分发行，就有

关发行或部分发行的事项，上述授权有效期延续到该等发行或部分发行完成之日止。

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议案的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议 案 编
号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

公司与安徽国元金融控股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及其控制企业的关联交易预计

公司与建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
其控制企业的关联交易预计

公司与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关联
交易预计

公司与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
交易预计

公司与其他关联人的关联交易预计

《关于公司发行境内外债务融资工具
的议案》

发行主体、发行方式及发行规模

债务融资工具品种

债务融资工具的期限

债务融资工具的利率

担保及其他安排

募集资金用途

发行价格

发行对象及债务融资工具发行向公司
股东配售的安排

债务融资工具上市或转让

债务融资工具的偿债保障措施

融资债权资产支持证券所涉基础资产
买卖

决议有效期

本次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授权事项

同意

股数

-

797,222,425

2,071,461,950

2,334,503,175

2,334,503,175

1,855,498,386

-

2,327,333,669

2,327,333,669

2,327,333,669

2,327,333,669

2,327,331,669

2,327,331,669

2,327,333,669

2,327,333,669

2,327,333,669

2,327,333,669

2,327,333,669

2,327,333,669

2,327,333,669

比例

-

99.9743%

99.9901%

99.9912%

99.9912%

99.9890%

-

99.6841%

99.6841%

99.6841%

99.6841%

99.6841%

99.6841%

99.6841%

99.6841%

99.6841%

99.6841%

99.6841%

99.6841%

99.6841%

反对

股数

-

198,675

198,675

198,675

198,675

198,675

-

1,011,644

1,011,644

1,011,644

1,011,644

1,013,644

1,013,644

1,011,644

1,011,644

1,011,644

1,011,644

1,011,644

1,011,644

1,011,644

比例

-

0.0249%

0.0096%

0.0085%

0.0085%

0.0107%

-

0.0433%

0.0433%

0.0433%

0.0433%

0.0434%

0.0434%

0.0433%

0.0433%

0.0433%

0.0433%

0.0433%

0.0433%

0.0433%

弃权

股数

-

6,300

6,300

6,300

6,300

6,300

-

6,362,837

6,362,837

6,362,837

6,362,837

6,362,837

6,362,837

6,362,837

6,362,837

6,362,837

6,362,837

6,362,837

6,362,837

6,362,837

比例

-

0.0008%

0.0003%

0.0003%

0.0003%

0.0003%

-

0.2725%

0.2725%

0.2725%

0.2725%

0.2725%

0.2725%

0.2725%

0.2725%

0.2725%

0.2725%

0.2725%

0.2725%

0.2725%

表 决
结果

-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其中，参加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投资者（除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对有关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议 案 编
号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

公司与安徽国元金融控股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及其控制企业的关联交易
预计

公司与建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及其控制企业的关联交易预计

公司与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关
联交易预计

公司与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关
联交易预计

公司与其他关联人的关联交易预计

《关于公司发行境内外债务融资工具
的议案》

发行主体、发行方式及发行规模

债务融资工具品种

债务融资工具的期限

债务融资工具的利率

担保及其他安排

募集资金用途

发行价格

发行对象及债务融资工具发行向公
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债务融资工具上市或转让

债务融资工具的偿债保障措施

融资债权资产支持证券所涉基础资
产买卖

决议有效期

本次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授权事项

同意

股数

-

534,181,200

534,181,200

534,181,200

534,181,200

55,176,411

-

527,011,694

527,011,694

527,011,694

527,011,694

527,009,694

527,009,694

527,011,694

527,011,694

527,011,694

527,011,694

527,011,694

527,011,694

527,011,694

比例

-

99.9616%

99.9616%

99.9616%

99.9616%

99.6299%

-

98.6200%

98.6200%

98.6200%

98.6200%

98.6196%

98.6196%

98.6200%

98.6200%

98.6200%

98.6200%

98.6200%

98.6200%

98.6200%

反对

股数

-

198,675

198,675

198,675

198,675

198,675

-

1,011,644

1,011,644

1,011,644

1,011,644

1,013,644

1,013,644

1,011,644

1,011,644

1,011,644

1,011,644

1,011,644

1,011,644

1,011,644

比例

-

0.0372%

0.0372%

0.0372%

0.0372%

0.3587%

-

0.1893%

0.1893%

0.1893%

0.1893%

0.1897%

0.1897%

0.1893%

0.1893%

0.1893%

0.1893%

0.1893%

0.1893%

0.1893%

弃权

股数

-

6,300

6,300

6,300

6,300

6,300

-

6,362,837

6,362,837

6,362,837

6,362,837

6,362,837

6,362,837

6,362,837

6,362,837

6,362,837

6,362,837

6,362,837

6,362,837

6,362,837

比例

-

0.0012%

0.0012%

0.0012%

0.0012%

0.0114%

-

1.1907%

1.1907%

1.1907%

1.1907%

1.1907%

1.1907%

1.1907%

1.1907%

1.1907%

1.1907%

1.1907%

1.1907%

1.1907%

表 决
结果

-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谢发友、王志强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发表法律意见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2月24日

证券代码：000728 证券简称：国元证券 公告编号：2023－012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通知于

2023年2月20日以专人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23年2月23日在合肥以现场结

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的董事14人，实际出席的董事14人，其中许植先生、于

强先生、刘超先生、邵德慧女士、孙先武先生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本次董事会由董事长

沈和付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部分高管列席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刘锦峰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从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

和《公司章程》规定，同意聘任刘锦峰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

表决结果：赞成票【14】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审议通过《关于对公司部分机构进行设置调整的议案》。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同意公司对部分机构设置进行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1.机构客户部更名为战略客户部；

2.托管部更名为机构金融部；

3.设立财富业务管理总部；撤销一级部门私人财富部、分支机构服务部，将其作为二级部

门并入财富业务管理总部；

4.撤销一级部门客户服务中心，将其作为二级部门并入运营总部；

5.设立做市业务部。

表决结果：赞成票【14】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三）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执行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同意公司制定《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执行委员会工作细则》。

表决结果：赞成票【14】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四）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工作细则〉的议案》。

同意公司对《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工作细则》部分条款进行修改。

表决结果：赞成票【14】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五）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向经理层授权管理办法〉的议

案》。

同意公司对《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向经理层授权管理办法》部分条款进行修改。

表决结果：赞成票【14】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六）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向董事会报告工作制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对《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向董事会报告工作制度》部分条款进行修改，同

时更名为《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理层向董事会报告工作制度》。

表决结果：赞成票【14】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同意公司对《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部分条款进行修改。

表决结果：赞成票【14】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董事会秘书聘任的独立意见》《国元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执行委员会工作细则》《〈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工作细则〉等制度修订说明》，

修订后的《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向经理层授权管理办法》《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总

裁工作细则》《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理层向董事会报告工作制度》《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详见2023年2月24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2月24日

附：

刘锦峰女士简历

刘锦峰女士，1969年5月出生，工学及经济学双学士。曾任公司投资银行总部业务三部

经理、投资银行总部副总经理兼资本市场部和业务三部经理、证券事务代表、机构管理部总经

理、董事会办公室主任、董事会秘书兼董事会办公室主任和股权管理部总经理。现任公司执

行委员会委员、副总裁，兼任国元股权投资公司董事，国元创新投资公司董事。刘锦峰女士已

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刘锦峰女士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失信责任

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

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直接持有公司股份；符合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

定的任职要求。

刘锦峰女士的通讯方式：

办公电话：0551-62207968
传真：0551-62207322
电子邮箱：ljf2100@gyzq.com.cn
通讯地址：安徽省合肥市梅山路18号安徽国际金融中心A座（邮编：23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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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剑刚及其一致行动人绍兴上虞威龙科技有限

公司、厉彩霞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浙江锋龙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22年8月17日在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

露了《关于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计划预披露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2），其中：持本公司股份 21,238,022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10.6641%）的董事长、总经理、持股 5%以上股东董剑刚计划在公告披露之日起 3个交易日后

的6个月内（即2022年8月23日至2023年2月22日，其中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将于公

告之日起 15个交易日之后进行）以集中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 5,
309,5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2.6660%）；持本公司股份 11,691,018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

例5.8703%）的持股5%以上股东绍兴上虞威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龙科技”）计划在公

告披露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即2022年8月23日至2023年2月22日，其中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将于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进行）以集中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方式

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2,922,7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1.4676%）；持本公司股份3,972,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1.9944%）的股东厉彩霞计划在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6个

月内（即2022年8月23日至2023年2月22日，其中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将于公告之日

起 15个交易日之后进行）以集中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 3,972,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1.9944%）。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2022年11月23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减持时间过半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77）。

近日，公司收到了董剑刚、威龙科技、厉彩霞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告知

函》，截至2023年2月22日收市，董剑刚、威龙科技、厉彩霞本次减持计划期限已届满，现将具

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减持相关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截至2023年2月22日收市，董剑刚、威龙科技、厉彩霞的减持进展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威龙
科技

减持方式

集 中 竞 价 交
易

集 中 竞 价 交
易

小 计

减持期间

2022年11月17日

2023年2月2日

-

减持均价（元/股）

12.77

12.55

-

减持股数（股）

334,439

1,000,000

1,334,439

减持数量占最新总股
本比例（%）

0.1679

0.5021

0.6700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12.466-13.5

12.55

-

股份来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前股份及其送转股

份

董剑刚、厉彩霞未实施减持。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董剑刚

威龙科技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21,238,022

5,309,506

15,928,516

11,691,018

11,691,018

0

占最新总股本比例（%）

10.6631

2.6658

7.9974

5.8698

5.8698

0.0000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21,238,022

5,309,506

15,928,516

10,356,579

10,356,579

0

占最新总股本比例（%）

10.6631

2.6658

7.9974

5.1998

5.1998

0.0000

厉彩霞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3,972,000

3,972,000

0

1.9943

1.9943

0.0000

3,972,000

3,972,000

0

1.9943

1.9943

0.0000

注1：若出现合计数与各分项数据之和尾数不符的，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注2：因公司可转债处于转股期，部分可转债持有人将持有的可转债转换为公司股份，截

至2023年2月22日收市，最新总股本增加至199,172,306股。

二、其他说明

1、本次减持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

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2、本次减持与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

3、公司股东董剑刚、威龙科技、厉彩霞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中承诺：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所持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

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

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2018年10月8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持有公司股份的锁定

期限自动延长至少6个月（若公司股票在此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

息事项的，发行价应相应作除权除息处理）。

上述股东还承诺：将继续履行补充承诺出具之前已作出的关于股份锁定及减持相关承

诺，且在前述承诺的股份锁定期限届满后，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

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7）9号）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关于股份减持的规定

及要求执行。若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减持事宜有新规定的，将严格遵守相关规定

执行。

作为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董剑刚还承诺：（1）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

承诺。（2）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数量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离任半年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

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

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董剑刚公司上市后持有、减持公司股票的意向如下：

“1、持有股份的意向

作为锋龙股份的实际控制人，本人看好公司及公司所处行业的发展前景，拟长期持有公

司的股票，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减持

锋龙股份的股份。在锁定期结束后，本人将根据本人的资金需求、资金安排和公司的实际情

况等各方面因素审慎决定是否减持锋龙股份部分股份。

2、减持股份的计划

如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本人拟减持锋龙股份的，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并同时满足下述条件：

（1）减持前提

本人减持公司股份不会对公司的控制权产生影响；本人不存在违反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时所做出的公开承诺的情况。

（2）减持数量

在满足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25%的规定情形下，

本人在锁定期满后 12个月内减持公司股份总数（不包括间接持股）不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

5%，期满后24个月内减持公司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10%。

（3）减持价格

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如公司有派息、送股、公积金转增股

本、配股等除权除息情况的，则本人减持股票的价格下限将根据除权除息情况进行相应调

整），具体减持价格将在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本人已作出的各项承诺的

前提下根据减持当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4）减持方式

本人减持公司股份的方式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具体方式包括但

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5）减持公告

在公司上市后，本人拟减持公司股份时，将提前3个交易日通过公司予以公告，未履行公

告程序前不得减持。本人持有公司股份低于5%以下时除外。

3、约束措施

本人将严格履行上述承诺事项，并承诺遵守下列约束措施：

（1）如果本人未履行上述减持意向的承诺事项，本人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

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的其他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

歉。

（2）本人因违反上述承诺减持股票获得的收益归锋龙股份所有。”

威龙科技在公司上市后持有、减持公司股票的意向如下：

“1、持有股份的意向

自锋龙股份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本公司不

减持锋龙股份的股份；在本公司所持有的锋龙股份锁定期满后，本公司将在遵守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的前提下，根据资金需求和本公司股东的意愿，审慎减持锋龙股份部分股份。

2、减持股份的计划

如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本公司拟减持锋龙股份的，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并同时满足下述条件：

（1）减持前提

本公司不存在违反在锋龙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所做出的公开承诺的情况；本公司减

持锋龙股份不违反本公司股东在锋龙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所作出的公开承诺。

（2）减持数量

本公司每年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本公司所持有的锋龙股份总数的25%；可供减持数量不

可累积计算，当年度未减持的数量不可累积至下一年。

（3）减持价格

减持价格不低于锋龙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如公司有派息、送股、公积金转增

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情况的，则本公司减持股票的价格下限将根据除权除息情况进行相应

调整），具体减持价格将在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本公司已作出的各项承

诺的前提下根据减持当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4）减持方式

本公司减持锋龙股份的方式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具体方式包括

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5）减持公告

在锋龙股份上市后，本公司拟减持锋龙股份时，将提前3个交易日通过公司予以公告，未

履行公告程序前不得减持。本公司持有锋龙股份低于5%以下时除外。

3、约束措施

本公司将严格履行上述承诺事项，并承诺遵守下列约束措施：

（1）如果本公司未履行上述减持意向的承诺事项，本公司将在锋龙股份股东大会及中国

证监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的其他股东和社会公众

投资者道歉。

（2）本公司因违反上述承诺减持股票获得的收益归锋龙股份所有。”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董剑刚、威龙科技、厉彩霞一直严格履行其所作承诺，未发生违反

承诺的情形。本次减持事项与上述股东此前已披露的意向、承诺一致。

5、本次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三、备查文件

1、董剑刚、威龙科技、厉彩霞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浙江锋龙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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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锋龙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5%以上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公告


